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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中诚－YC2022－026　　　　　　　　　
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行政执法办案系统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厦东座9层　　　　　  
当事人2：　　　江西中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卢洲北路73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月16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1.采购代理机构以投诉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缴税凭证不合格为由判定投标无效。招标文件中对于需要提供的企业缴税凭证或证明具体是怎样的内容、格式或形式没有详细的描述，而投诉人据此提供了由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提供的2022年11月份的税收完税证明，足以能够证明我司的税收缴纳是正常状态，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2.在质疑答复函中，采购代理机构称投诉人未提供企业缴税凭证，事实投诉人已提供合格的企业缴税凭证。
3.对于投诉人提供的企业缴税证明任何问题，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时可以直接在国家税务局网站上进行公开查询，不应据此否定掉一个合法经营、正常纳税的合格投标。
4.投诉人对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不是中小企业、不具备本项目的投标资格提出质疑，并给出了合理的证据，代理公司回复函中却没有针对我们提供的证据进行回应，回复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被投诉人1称：1.金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两份2022年11月完税证明和社保缴纳证明，第一份的税种为：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第二份的税种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只能证明投诉人具有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未查询到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或证明材料或承诺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二）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据此认定金牌科技有限公司不符合资格条件要求，投标无效。2.根据《宜春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宜财购发〔2022〕36号），简化采购活动程序，对于没有不良信用的中小企业，不再要求其提供相关财务状况、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等证明材料，供应商书面承诺符合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并且没有税收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失信记录，即可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因此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对于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中小企业，可提供书面承诺符合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并且没有税收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失信记录，提供承诺函佐证。3.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已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做出应答并附工信部官网查询截图和北京市经信局颁发的“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证书。
被投诉人2称：1.取消金牌科技有限公司投标资格是江西中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根据政府采购法规、政策及招标文件及专家组意见作出的。2.认定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小企业，主要是该企业自主声明及提供的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2022年度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公告予以证明。
2023年2月28日，本机关向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发出《关于协助认定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的函》（宜财购函﹝2023﹞6号），请求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协助认定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2023年3月29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关于协助认定企业类型的复函》，确认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认定并公告的2022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金牌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书》；
2.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对综合行政执法办案系统项目政府采购投诉的情况说明》；
3.江西中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行政执法办案系统建设项目”的投诉答复函》；
4.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小企业声明函》；《质疑应答函》；工信部官网查询截图；北京市经信局颁发的“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证书；
5.宜春市财政局《关于协助认定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的函》；
6.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关于协助认定企业类型的复函》。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bookmark: _GoBack]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七条规定，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以及需要投诉人补正材料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本机关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向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发函请求协助认定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所需时间符合法规规定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本投诉处理时限符合法规要求的30个工作日内。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 2018年7月20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新闻，文中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2020年10月30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关于企业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明确征收范围、征收方式及征收期限、缴费渠道和其他事项。
本项目招标文件载明要求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企业缴税凭证或证明；和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证或当地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缴纳明细。（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或对于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中小企业，可提供书面承诺符合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并且没有税收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失信记录，提供承诺函佐证（格式自拟）。
投诉人提供的两份2022年11月完税证明和社保缴纳证明，第一份的税种为：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第二份的税种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证明投诉人具有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所缴保险费依法由税务部门征收；调查未发现投诉人投标文件中有缴纳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等法定税收票据，或投诉人相关承诺函等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材料。投诉人称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组织开标时可以直接在国家税务局网站上进行公开查询，对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而言并非法定义务；且招标文件资格条件中，已对此进行明示，投标人参与本项目投标，即表示认同招标人的要求。因此，投诉事项1、2、3均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2.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关于协助认定企业类型的复函》，确认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认定并公告的2022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投诉事项4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投诉人投诉事项1、投诉事项2、投诉事项3、投诉事项4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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